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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后将情况反映至市房地产服务中心物业科，该科工
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2021年 9月市发改委、市住建局联合发
布《关于规范十堰城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该规定明确了物业服务主体不得以业主或物业使用人拖欠物
业服务费、不接受管理为由，减少服务内容，降低服务质量，中
断或者以限时限量等方式变相中断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以
及实施损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也就是说，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因业主拖欠物业费而拒绝
提供相应服务。但根据李先生的情况来看，是开发商和业主
因房屋交付时间产生争议，未对业主办理房屋交付手续，李先
生可要求其按照约定交付房屋，如开发商拒绝交付，可通过法
律途径维权。”张军介绍。

近些年，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
盾时有发生，常见的比如房屋质量或者物业

服务问题等。究竟哪些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哪些是业
主的责任？出现纠纷怎么维权？即日起，本报开设《我和物业那

点事》，聚焦业主和物业纠纷，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为业主如何妥善处理
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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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李先生在城区购买了一套
商品房，总价 40余万元。根据合同约定，
该套房屋应在 2015年 6月交付。“房屋交
付期到后，开发商通知我们去收房，但进
门一看，房屋内的窗户、燃气都没有安装，
就装了一道入户门。”李先生表示，由于没
有达到交付条件，他拒绝收房。

半年后，李先生再次接到开发商通知
前往收房，可没想到这次还是出现了问
题。“房屋的窗户、燃气设施都安装了，但
我发现燃气主管道竟然是从我家的阳台
一直裸露着穿到厨房。”李先生认为燃气
管道安装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开发商整改
后再交房。

随后几年，李先生就自家燃气管道一
事与开发商及相关部门多次沟通，但是问
题一直没有解决。2022年年底，李先生
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年底的时候，开发商
对房屋的燃气管道进行了整改。虽然管
道还有一小节在室内，但是基本可以接
受。”李先生说。

今年 2月 10日，李先生在开发商处
缴纳水电等相关费用，在拿到交房通知
单后，他前往小区物业公司办理交房手
续，本以为这次能顺利收房，可万万没
想到，还是有问题出现。“物业公司让我
补交 2021 年 9 月 18 日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期间的物业费，才能交房。”李先
生认为物业公司的做法不合理，“我房
屋是今天才交接的，为什么要从 2021
年开始缴纳物业费？就算缴纳应该从
燃气管道整改后开始计算物业费。”一
气之下，李先生向十堰晚报秦楚网新闻
热线 8110110投诉。

李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日前，记者来到该小区了
解情况。小区物业公司江经理告诉记者，物业公司是受开发
商委托，处理交房相关事宜。在与开发商沟通中他们获悉，
李先生的房屋在 2021年 9月 18日已经交房，物业费应当从
交房的那一天算起，所以李先生需要先补交这段时间的物业
费才能收房。

随后，记者采访了小区开发商项目经理陈先生，他表示，
李先生为房屋逾期交付一事向十堰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开发商支付房屋逾期交付的违约金。十堰市仲裁委员会
认为，李先生购买的房屋燃气安装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需要
整改。在燃气安全隐患未整改前，李先生有权拒绝收房。

“根据裁定书内容，李先生家燃气管道存在安全隐患，一
直没有交房。2021年 9月 17日，燃气施工单位安排人员对李
先生家燃气管道进行整改，然而李先生未在整改方案上签
字，导致整改未能进行，其责任由李先生承担，故 2021年 9月
18日视为交房。”陈经理表示，裁定书下来后，他们赔付了李
先生 8万余元的违约金，裁定书裁定 2021年 9月 18日视为交
房，那么李先生理应从 2021年 9月 18日起缴纳物业费。

湖北今天（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延桢介绍，根据《湖北
省物业服务管理条例》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生效之日至物
业交付之日的前期物业服务费用由开发商承担，交付之日后
的前期物业服务费用由业主承担。值得注意的是，交付的房
屋需达到交付条件，交付条件要根据《湖北省物业服务管理条
例》规定以及《购房合同》相关约定来判断，如开发商将未达到
交付条件的房屋交付给业主，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承担前期
物业服务费用。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特殊情况，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
行分析。”朱延桢认为，如房屋达到交付条件，业主未按照约定
办理交房相关手续，产生的物业费由业主承担。如开发商将
未达到交付条件的房屋交付给业主，开发商在对问题进行整
改期间所产生的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因为业主拒不配合，导
致整改无法进行，其间所产生的物业费则由业主承担。

编者按

业主：
房屋延期交付
收房时再遇纠纷

开发商：
仲裁委介入 已赔付8万元违约金

律师：
整改期间物业费应由开发商承担

主管部门：
不得因拖欠物业费拒绝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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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前，业主认为裸露的燃气管道从
厨房和阳台穿过，存在安全隐患。

整改后，仅剩一小节燃气管道裸露在厨房。


